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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８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

２０１３

年授信额度的预案》

９

、《关于公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

１０

、《关于公司为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

１１

、《关于公司为贵研金属（上海）有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

１２

、《关于公司为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

１３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通过银行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提供担保的预案》

１４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采购贵金属提供担保的预案》

１５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贵金属套期保值策略的预案》

１６

、《关于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预案》

１７

、《关于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预案》

１８

、《关于公司业绩激励基金使用计划的预案》

１９

、《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２０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预案》

２０．１

选举汪云曙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２

选举钱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３

选举朱绍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４

选举姚家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５

选举史谊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６

选举徐亚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７

选举郭俊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２０．８

选举杨海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９

选举叶萍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选举李幼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选举贾明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三日

附件一：

被提名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

、汪云曙先生简历

汪云曙，男，汉族，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生，浙江省嵊县人。 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毕业（研究生结业），高级政工

师。 现任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务副书记、董事，云南

锡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１９７３

年

０８

月

～１９７５

年

１１

月 在个旧市贾沙公社大哨谷村当知青；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７７

年

０２

月 在云锡公司矿山处工作；

１９７７

年

０３

月

～１９８４

年

０８

月 在云锡机械厂工作，历任计划员、值班长、金工车间副主任；

１９８４

年

０９

月

～１９８６

年

０８

月 在云南省委党校党政干部大专班读书；

１９８６

年

０９

月

～１９９１

年

１１

月 云锡机械厂任金工车间党支部书记、车间主任；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云锡公司办公室任新项目开发负责人；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云锡黄茅山采选厂任党委副书记、书记；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云锡竹叶山矿任党委书记；

１９９７

年

０１

月

～１９９８

年

０２

月 云锡机械厂任党委书记；

１９９８

年

０３

月

～２００１

年

０９

月 云南锡业公司任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老干处处长、干部

处处长；

２００１

年

０９

月

～２００５

年

０８

月 云南锡业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云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２００６

年

０７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０９

月

～

今 云南锡业集团公司党委常务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０１

月

～

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

、钱琳先生简历

钱琳，男，汉族，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出生，云南昭通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工。现任贵研铂业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所长，

云南乾元光能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

～１９７７

年

０８

月 昆明普吉大队下乡知青；

１９７７

年

０９

月

～１９８０

年

０２

月 就读于昆明工学院钢铁系轧钢专业；

１９８０

年

０２

月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在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工作；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９７

年

０３

月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科技处副处长；

１９９７

年

０３

月

～２０００

年

０２

月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科技处处长；

２０００

年

０３

月

～２０００

年

０５

月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党办主任、所长助理；

２０００

年

０６

月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副所长、党委委员；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在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贵研铂业副总经理、兼昆明贵研催化

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党委委员；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５

年

０６

月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兼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党委委员；

２００５

年

０７

月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云锡集团公司党委常委、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昆明贵研催

化剂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４

年

０４

月至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今 云锡集团公司党委常委；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至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至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０７

月至今 云南乾元光能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３

、朱绍武先生简历

朱绍武，男，汉族，

１９６０

年

１１

月生，辽宁沈阳人。 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现任贵研铂

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董事长、总经理，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１９７８

年

０９

月

～１９８２

年

０７

月 在东北工学院物理专业就读，获工学学士学位；

１９８２

年

０７

月

～１９８９

年

０１

月 在昆明贵金属研究所第七研究室工作，从事电子显微分析工作；

１９８９

年

０２

月

～１９９５

年

０２

月 贵研所第七研究室副主任；

１９９５

年

０３

月

～１９９８

年

０２

月 贵研所第七研究室主任；

１９９８

年

０３

月

～２０００

年

０８

月 贵研所分析测试室主任；

２０００

年

０９

月

～２００３

年

０４

月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３

年

０５

月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０５

月至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２００７

年

０４

月至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

年

０１

月至今 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至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４

、姚家立先生简历

姚家立，男，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生，大学学历，云南巍山人，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现任云锡

控股公司副总经理、总经济师、云锡集团公司董事会秘书。 安徽应天新能源有限公司监事，云锡鑫润达投

资公司董事，云锡集团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１９８９

年

０７

月

～１９９８

年

０２

月 在云锡公司期北山采选厂工作，从事过劳资、财务、企业管理工作，任厂办

公室副主任、主任。

１９９８

年

０３

月

～１９９９

年

０６

月 在个旧锡都实业总公司营销部、劳资科、公司办公室工作，任副主任。

１９９９

年

０７

月

～２０００

年

０１

月 在云锡公司劳动人事处工作，任科长。

２０００

年

０１

月

～２００４

年

０９

月 在云锡集团公司党政办、规划发展处、外事办、法律事务室工作，历任秘书

科长、副主任、主任、处长

２００４

年

０９

月

～２００６

年

０６

月 云锡集团公司任党政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规划发展处处长、外事

办主任、法律事务室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０７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云锡集团公司任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规划发展处处长、外事办主任、

法律事务室主任。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云锡控股公司总经济师、总经理助理、企业发展部（法律事务部）主任。 云锡集

团公司董事会秘书。 （其间

２０１２．０２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兼任云锡经销分公司党委书记）

２００８

年

０７

月至今 云锡集团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 安徽应天新能源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至今 云锡鑫润达投资公司董事；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至今 云锡控股公司副总经理。

５

、史谊峰先生简历

史谊峰，男，汉族，籍贯：河南新郑（广东赤坎出生），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出生，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

０９

月

～１９８６

年

０７

月 昆明工学院有色冶炼专业读书；

１９８６

年

０７

月

～１９９４

年

０５

月 云南冶炼厂技术员、分厂厂长助理；

１９９４

年

０５

月

～１９９５

年

０３

月 云南冶炼厂生产处副处长；

１９９５

年

０３

月

～１９９５

年

０９

月 云南冶炼厂粗炼分厂副厂长；

１９９５

年

０９

月

～１９９７

年

０６

月 云南冶炼厂厂长助理；

１９９７

年

０７

月

～１９９８

年

０５

月 云南冶炼厂厂长助理、副总工程师；

１９９８

年

０５

月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云铜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云铜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 云铜股份公司副总经理，云铜股份公司冶炼加工总厂厂长、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９

年

０４

月至今 云铜集团副总工程师，云铜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其中：

１９９６

年

０９

月

～１９９８

年

０７

月 昆明理工大学冶金管理研究生班学习。

６

、徐 亚女士简历

徐亚，女，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出生，汉族，云南省宣威县人，大学本科学历，助理研究员，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

～１９８４

年

７

月 在云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读书；

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８８

年 在云南省曲靖地区师范学校任教；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４

年 在昆明市经济研究中心工作；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 在北京经济函授大学工商管理专业读书；

１９９４

年

～１９９８

年 在昆明市外经贸外资办工作；

１９９６

年 抽调至省环保局环科所参加为期半年的亚行贷款云南省项目的评估工作；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０

年 在红塔投资公司企划部工作；

２０００

年

～

至今 在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曾任创新公司总裁助理现任昆明业务部总

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１１

年 任云南中科胚胎公司董事、董秘；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４

年 在云南大学商旅学院研究生班学习；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

现在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０

年 任天达光伏公司监事；

２０１１

年

～

现在 任理工恒达公司董事。

７

、郭俊梅女士简历

郭俊梅，女，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出生。 正高级工程师。 曾在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合金材料研究室工作。 曾任公

司证券部副经理、经理、行政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贵研铂业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昆明贵研催化剂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董事，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１９８７

年

０９

月

～１９９１

年

０７

月 在云南大学物理系物理专业就读，获理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１

年

０９

月

～１９９４

年

０８

月 在昆明贵金属研究所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就读，获工学硕士学位；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０

年

０２

月 在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工作，从事贵金属材料研究；

２０００

年

０３

月

～２０００

年

０９

月 在昆明贵金属研究所股改办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３

年

０３

月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０４

月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０１

月

～２００５

年

０７

月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０８

月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投资发展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６

年

０７

月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投资发展部部

长，贵研所综合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０８

月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８

年

０１

月至今 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 永兴贵研资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至今 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至今 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至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至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８

、杨海峰先生简历

杨海峰，男，白族，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生，大学本科学历。 具备律师执业资格、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注册

税务师执业资格、注册会计师证券从业资格；具备高级会计师职称、会计师职称、经济师职称；现为上海律

师代表团代表，

２００８

年度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非诉讼律师；杨海峰先生从事注册会计师及律师工作多年，主

持或参与了多家上市公司的改制上市或常年顾问工作，在证券、上市公司、公司运作、并购重组、投资融资

等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及相关专业知识。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就职于云南省糖业总公司

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就职于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历任业务人员、项目经理、部门经

理、副主任会计师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律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

９

、叶萍女士简历

叶萍，女，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出生，汉族。 硕士学历。

１９９３

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外贸系，获得经济学学

士。

２０１１

年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ＥＭＢＡ

，获得硕士学位。

１９９３～２０００

年 在云南金旅信托投资公司（原工行云南省信托投资公司）工作，任证券综合部经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年 任湘财证券昆明营业部办公室主任、泰阳证券昆明营业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 任湘财证券昆明营业部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至今 任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负责分管公司南方地区的业务及分支机构。

１０

、李幼灵先生简历

李幼灵，男，汉族，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出生，四川夹江人，在职研究生，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自动化高级工程师，现任昆钢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会董事，股份公司董事会董事，集

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１９７１．０４－１９７４．１０

昆钢王家滩铁矿机修车间工作；

１９７４．１０－１９７６．１０

鞍山冶金运输学校电力机车专业读书；

１９７６．１１－１９７７．１０

昆钢王家滩铁矿机修车间工作；

１９７７．１０－１９７９．０７

云南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业进修；

１９７９．０７－１９８３．０６

昆钢技监计量处工作；

１９８３．０６－１９８６．０６

昆钢计控处计量管理科副科长；

１９８６．０６－１９９２．１１

昆钢计控处副处长；

１９９２．１１－１９９３．１２

昆钢自动化部副主任；

１９９３．１２－１９９９．０９

昆钢进出口公司经理；

１９９９．０９－２００１．０６

昆钢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董事、进出口公司经理；

２００１．０６－２００３．０４

昆钢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董事；

２００３．０４－２００４．０２

昆钢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董事、党委常委；

２００４．０２－２００４．０８

昆钢控股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董事，集团公司党委常委、董事会董事，股份公司

总经理、董事会董事；

２００４．０８－２００６．０６

昆钢控股、集团公司董事会董事，集团公司党委常委，股份公司总经理、董事会董

事；

２００６．０６－２００６．１１

昆钢控股、集团公司董事会董事，集团公司党委常委，股份公司总经理、董事会董

事；

２００６．１１－２００９．０４

昆钢控股、集团、股份公司总经理、董事会董事，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９．０４－

今 昆钢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会董事，股份公司董事会董事，集团公司党委副

书记。

１１

、贾明星先生简历

贾明星，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出生，籍贯：陕西。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金属材料专业，工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贴专家。 现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党委常委。多年来，一直从事有色金属的基础性研究和国家及省部级大型研发项目的

实施及管理工作，主持完成了国家经济信息系统有色金属工业分系统建设、稀土材料标准研究、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网络信息系统、有色金属产品能耗标准及计算方法等项目研究，承担了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

务部、国资委等相关政府部门委托的有色金属发展战略和市场资源等多项咨询研究课题，参与起草了国

家《有色金属工业调整和振兴计划》。 获得国家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共

１１

项。 在有

色金属行业的科研开发、科技项目管理、信息化建设、公司运作、公司上市和并购重组等方面具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和相关专业知识。

１９８１．９～１９８５．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金属材料专业，本科，工学学士学位

１９８５．９～１９８８．７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金属材料专业研究生，硕士学位

１９８８．９～１９９２．７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从事金属材料研究工程师

１９９２．８～１９９３．７

中国有色新金属公司，负责项目开发，任项目经理

１９９３．８～２００８．３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负责科研和技术项目开发与管理，历任高工、教授级高工、

副处长、处长、北京有色计算机技术公司总经理、北京安泰科信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院长助

理、副院长、院长（正局级），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６．３～２００８．３

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副秘书长

２００７．３～２００７．７

在中央党校第

４８

期地厅

Ｂ

班学习进修。

２００８．３～

今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党委常委。

附件二：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现提名杨海峰、叶萍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

出任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

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

名人在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

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做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现提名李幼灵、贾明星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

意出任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

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

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

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

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

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

名人在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

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做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附件三：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杨海峰 ，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

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该公司连续任职未

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

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做出独

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杨海峰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叶 萍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

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

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该公司连续任职未

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

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做出独

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叶萍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李幼灵，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

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

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该公司连续任职未

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

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做出独

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幼灵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贾明星，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

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

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

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

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关于证券分析师兼任职务的规定；

（七）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该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

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

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

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

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该公司连续任职未

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

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条适用于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情形，请具体选择符合何种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做出独

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

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贾明星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５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３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应到

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监事会主席沈洪忠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经以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议（预）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预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预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４

、《关于公司固定资产财产损失处理的议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固定资产财产损失处理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核销的议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核销的议案》

６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７

、《关于转让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５％

股权的预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转让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５％

股权的预

案》

８

、《关于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云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补充

协议的议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云汇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补充协议的议案》

９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和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

１０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

２０１３

年授信额度的预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

２０１３

年授信额度的预案》

１１

、《关于公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为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银行授信额

度提供担保的预案》

１２

、《关于公司为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为永兴贵研资源有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的预案》

１３

、《关于公司为贵研金属（上海）有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为贵研金属（上海）有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预案》

１４

、《关于公司为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预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为贵研资源（易门）有限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的预案》

１５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通过银行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提供担保的预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通过银行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提供担

保的预案》

１６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采购贵金属提供担保的预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一致通过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银行采购贵金属提供担保的预

案》

１７

、《关于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预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审

计机构的预案》

１８

、《关于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预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继续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预案》

１９

、《关于公司业绩激励基金使用计划的预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业绩激励基金使用计划的预案》

２０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２１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２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进行认真审核，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

（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本年度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的

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本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２３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预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会设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任期已满三年，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应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逐项表决《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预案》：

（

１

）提名沈洪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提名沈洪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

２

）提名何洁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提名何洁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二、会议同意将以下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预案》

２．１

选举沈洪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２．２

选举何洁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５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４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了第七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靖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李靖华先生将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附件：李靖华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三日

李靖华先生简历

李靖华，男，白族，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生，云南省大理州人，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高级工程师职称，现任贵研铂业纪委副书记、工会副主席、党委工作部副部长。

主要经历：

１９８２

年

０９

月

～１９８６

年

０７

月 就读于昆明工学院有色金属冶金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１９８６

年

０８

月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在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贵金属熔炼工作；

２０００

年

０１

月

～２００８

年

０３

月 在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功能材料事业部工作，任熔炼生产线主管；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功能材料事业部副部长；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至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

２０１０

年

０９

月至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副部长；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至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５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已审议同意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预

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因公司已完成

２０１２

年度配股发行，根据本次配股发行结果，公司注册资本、总股本及股本结构发生变

化，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 同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预案》，拟对公司原经营范围进行调整，在原经营范围内增加“仓储及租赁服务”，该

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为此，本公司拟对原《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一、原《公司章程》第六条：“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４

，

５９５

万元，经发行社会公众股、转增股本及非公

开发行股票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伍仟捌佰零陆万贰仟伍佰元整（

１５８

，

０６２

，

５００

元）。 ”修改为：“公司

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４

，

５９５

万元，经发行社会公众股、转增股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及配股后，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贰亿零柒拾伍万贰仟壹佰零玖元整（

２００

，

７５２

，

１０９．００

元）。 ”

二、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公司的总股本为

１５

，

８０６．２５

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５

，

８０６．２５

万股；其中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６

，

４３６．５２

万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他股东持有

９

，

３６９．７３

万股。”修改为：“公司的总股本为

２０

，

０７５．２１０９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２０

，

０７５．２１０９

万股；其

中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８

，

３６７．４７６

万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他股东持有

１１

，

７０７．７３４９

万

股。 ”

三、原《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为：贵金属（含金）信息功能材料、

环保材料、高纯材料、电气功能材料及相关合金、化合物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含贵金属（含金）物料综

合回收利用。 工程科学技术研究及技术服务，分析仪器，金属材料实验机及实验用品，贵金属冶金技术设

备。有色金属及制品。经营本单位研制开发的技术和技术产品的出口业务以及本单位自用的技术、设备和

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进行国内、国外科技交流和科技合作。 ”修改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

围为：贵金属（含金）信息功能材料、环保材料、高纯材料、电气功能材料及相关合金、化合物的研究、开发、

生产、销售；含贵金属（含金）物料综合回收利用。工程科学技术研究及技术服务，分析仪器，金属材料实验

机及实验用品，贵金属冶金技术设备，有色金属及制品。 仓储及租赁服务。 经营本单位研制开发的技术和

技术产品的出口业务以及本单位自用的技术、设备和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进行国内、国外科技交流和科

技合作。 ”

公司经营范围增加的具体内容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５９

证券简称：贵研铂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５％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公司拟将所持有的元江镍业公司

２０．１５％

的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云锡控股公司”），转让价格为：以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元江镍业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

２０．１５％

。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元江镍业公司股权；

２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汪云曙、钱琳、姚家

立回避表决；

３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４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须经云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云南省国资委”）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元江镍业公司为公司参股

２０．１５％

的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１１１５．２６

万元。 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

云锡控股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拟将所持有的元江镍业公司

２０．１５％

的股权转让

给云锡控股公司，转让价格为：以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元江镍业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２０．１５％

。。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元江镍业公司的股权。

由于元江镍业公司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云锡控股公司，因此，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在

董事会召开前，公司已就该事项征得独立董事认可，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云锡元江镍业有限责任公

司

２０．１５％

股权的预案》，关联董事汪云曙、钱琳、姚家立回避表决。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个旧市金湖东路

１２１

号

法定代表人：雷毅

注册资本：

１

，

３８１

，

０１６

，

０００

元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及其矿产品、稀贵金属及其矿产品、非金属及其矿产品的采选冶、加工、销售；化

工产品（国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建筑材料批发、销售；进出口业务（按目录经营）；矿冶机械制造；环境保

护工程服务；建筑安装；房地产开发；劳务服务；技术服务；井巷掘进；水业服务；生物资源加工；仓储运输、

物流；有色金属深加工及其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固体矿产勘查（乙级）；动力电池、光能、太

阳能的研发、生产、销售。

与本公司的关系：该公司持有本公司

４１．６８％

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元江镍业公司

２０．１５％

的股权。 元江镍业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

有其

２０．１５％

的股权。 元江镍业公司设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法定代表人王炜，注册资本

１１

，

１１５．２６

万元，注册于

云南省玉溪市元江县，主营镍及其它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稀贵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加工、销售；技

术研发、新材料开发、生产。

本次股权转让前，元江镍业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构成情况：注册资本为

１１

，

１１５．２６

万元，其中：云锡控

股公司出资

８

，

７１５．２６

万元，占

７８．４１％

；公司出资额

２

，

２４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５％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出资额

１６０

万元，占

１．４４％

。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审亚太审【

２０１３

】第

０２００５４

号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元江镍业公司资产总额为

７４４

，

２０８

，

３１４．０６

元，负债

６３５

，

３６８

，

０１０．６４

元， 股东权益

１０８

，

８４０

，

３０３．４２

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４６

，

５９７

，

０７４．００

元， 实现利润总额

－１２０

，

２１４

，

８２５．９６

元， 净利润

－１０２

，

２５３

，

９４７．７９

元。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方：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受让方：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３

、交易标的：公司持有的元江镍业公司

２０．１５％

股权；

４

、交易价格：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元江镍业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２０．１５％

；

５

、交易结算方式：本协议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云锡控股公司将全部转让价款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

付给公司；

６

、合同生效条件：

①

、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

②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

③

、经云

（上接B029版）

（下转B031版）


